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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6]渠县地籍图编制工作服务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_Hlk78637178]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渠县地籍图编制工作
2.采购人：渠县自然资源局
3.项目概述：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95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全省进一步做好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4〕19号）等文件要求，充分利用基础地理、基础测绘、国土空间监测、国土调查、村庄三维模型等成果，对地籍基础数据进行整合与补充，并按照《地籍数据库标准》，规范数据格式和内容，将现势有效的地籍调查成果纳入地籍数据库或现有地籍调查成果数据库管理。工作总体要求：按照地籍数据库标准等要求，全面整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调查、城镇地籍调查等各类现有调查成果，升级现有地籍调查数据库或新建地籍数据库，将整理完成的各类现势地籍调查成果纳入地籍数据库统一管理，并与确权登记成果做好关联，确保图属一致、现势有效。地籍数据库应纳入自然资源“一张图”统一管理，形成统一产权底板。地籍成果入库时，存在图形数据缺失、交叉重叠、位置偏移等问题的，做好标注，后续结合相关业务办理逐步完善。 
二、技术服务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7]（一）工作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调查条例》《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95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快编制地籍图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1481号)、《关于加快地籍成果入库汇交工作的函》（自然资登记函〔2025〕32号）等有关要求，全面了解掌握和贯彻落实不动产底数，为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按时完成数据汇交任务，建立“一张图”，是落实“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重要指示，履行“两统一”核心职责、做好“四个融合”的重要载体和具体举措，是“多规合一”的具体体现，是做好自然资源工作的长远大计，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 主要任务
区分已登记、已调查未登记、未调查三种情形，分类推进，对已登记的，重点要补充完善图形数据；已调查未登记的，重点要整理汇交调查成果；未调查的，重点要组织推进地籍调查，城镇地籍修改、测绘和更新。以推进地籍图全覆盖为目标，以已有确权登记、地籍调查成果为基础，以加强地籍测绘、推进成果整理为重点，采用统一的测绘基准，夯实完善地籍数据，建立健全地籍数据库，并注重利用基础测绘、国土空间监测、实景三维城市、国土调查等数据，分类型、分层次、分步骤推动构建全域覆盖、要素齐全、现实有效的地籍“一张图”。
（三）工作内容
1.基础数据补充
利用基础地理、基础测绘、国土空间监测、国土调查、村庄三维模型等成果，补充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道路、水系、公园绿地等地形地貌数据。
2.未调查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勾绘
对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未开展地籍调查或缺少宗地图形数据的，利用最新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充分借助乡镇（街道）、村组（社区）等力量，勾绘宗地范围，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以单独图层纳入数据库管理。对勾绘的宗地，后续根据工作需要，可组织采取勘丈等简易方法补充开展地籍测绘，采集权利人、房屋层数、房屋结构、建成年份等关键地籍信息，建立图形数据与属性数据“一对一”关联关系，替换勾绘数据、逐一销号。具备条件的，要因地制宜加快开展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调查。
3.城镇地籍数据修改、测绘和更新
对于城镇地籍基础数据存在错误、空白等问题，对错误地籍数据进行修改，无法修改则做好标注；对空白地籍数据进行地籍测绘，完善地籍数据成果，并同时对其进行更新。
4.建设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地籍数据库
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95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全省进一步做好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4〕19号）文件要求，依托市不动产权籍管理数据库、市国土空间基础地理信息平台数据库，以地籍调查成果整理为基础，新建地籍数据库，对各类地籍调查成果的图形、属性信息进行统一管理，确保图属一致。深化“一码关联”，实现地籍数据库与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实景三维四川数据库，以及审批、供应等自然资源管理业务数据库关联互通，持续丰富完善地籍数据，拓展深化数据应用。地籍数据入库上图时存在成果缺失、交叉重叠、位置偏移等问题的，要做好标注，后续逐步补充完善。
5.编制地籍图
按照《地籍图编制技术规范（试行）》要求，利用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及地籍调查成果编制地籍图。未调查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采用勾绘成果编制地籍示意图。未调查的道路、水系、公园绿地等，可先利用基础地理、基础测绘、国土空间监测、国土调查等数据上图。地籍图以电子地图为主，城镇范围内采用1:500比例尺，农村及其他范围内采用1:10000比例尺，使用标准矩形分幅，制作生成PDF或JPG格式的地籍图。
6.数据汇交
2026年底前，完成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已登记部分地籍调查成果收集整理，基本实现宅基地地籍图全覆盖，数据成果汇交到部。2026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建设用地地籍调查成果收集整理，未调查宗地和已登记宗地缺失图形数据的完成宗地范围勾绘，补充完善已登记宗地的图形数据，入库上图并汇交到省厅。
（四）成果要求
2026年底前，完成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调查成果收集整理、补充调查、整合入库、数据汇交等工作。2026年底前，完成国有建设用地地籍调查成果收集整理、补充调查、整合入库、数据汇交等工作。
（1）地籍图：完成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地籍图的编制，包括电子地籍图和部分纸质地籍图。电子地籍图应按照标准矩形分幅输出，格式为PDF和JPG两种格式。
（2）数据库：提交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地籍数据库，包括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确保图属一致。数据库应符合《地籍数据库标准》。
（3）数据汇交文件：按照数据汇交的要求，准备数据汇交文件，确保数据能够顺利汇交到省厅和部。
三、商务及其他要求
1.履约期限和地点：
（1）履约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2）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付款方式：
（1）经项目验收合格后，由财政统一支付。
（2）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
[bookmark: _GoBack]3.报价要求：报价应是最终采购人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括实施和完成本项目建设有关的人员劳务、差旅、通讯、成果、风险、税金、利润等费用。
4.验收标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以及本项目成果验收及其他验收要求执行。
四、编制地籍图工作任务表
	编制地籍图工作任务表

	序号
	项目任务
	项目任务子项
	工作内容
	工作量
	单位

	一
	项目准备
	资料收集、分析、编制工作方案等
	40
	天

	二
	地籍调查成果汇交
	2025年地籍调查成果整理汇交
	在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范围内基于高清影像勾绘宗地图
	34826
	宗

	
	
	
	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范围内地籍成果收集整理，按照《地籍数据库标准》，规范数据格式和内容，将现势有效的地籍调查成果梳理编制地籍数据库。
	222
	km²

	
	
	
	年度汇交：宅基地地籍图全覆盖地籍数据库与登记数据做好关联，逐级汇交到省厅，按省级汇交要求梳理，完成数据质检、汇交。
	80
	天

	
	
	2026年地籍调查成果整理汇交
	国有建设用地地籍调查成果收集整理，补充完善已登记宗地的图形数据，按照《地籍数据库标准》，规范数据格式和内容，将现势有效的地籍调查成果梳理编制地籍数据库。
	28.46
	km²

	
	
	
	年度汇交：成国有建设用地地籍数据库与登记数据做好关联，逐级汇交到省厅，按省级汇交要求梳理，完成数据质检、汇交。
	100
	天

	三
	全数据建库
	根据地方确权登记工作进展，扎实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自然资源等各类地籍调查成果清查整理、入库汇交。地籍数据入库上图时存在成果缺失、交叉重叠、位置偏移等问题的，要做好标注，后续逐步补充完善。
	2018.86
	km²

	四
	编制
地籍图
	1：2000
	建设用地范围按照《地籍图编制技术规范（试行）》编制地籍图
	250.46
	km²

	
	
	1：5000
	其他范围按照《地籍图编制技术规范（试行）》编制地籍图
	2018.86
	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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